万通网维 http://www.beijingweb.net

网站搜索引擎优化技术合同书
甲方： 

乙方：北京万通网维科技服务中心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双方申明，双方都已理解并认可了本合同的所有内容，同意承担各自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忠实地履行本合同。 
第一条：网站搜索引擎优化内容主要指面对google、百度等具有重大影响的搜索引擎的网站优化。 
第二条：网站搜索引擎优化服务是指乙方通过针对甲方网站的网页内容以及网站优化技术提高甲方网站的关键字在google或百度上的排名位置。下称网站优化。

第三条：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提供专人与乙方联络。 
2. 甲方必须保证网站内容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如因此引起纠纷，乙方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签约后，甲方签订合同后，提供网站的ftp和域名管理密码等各种必要的资料和授权乙方对网站进行必要的修改。
3. 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支付费用。因乙方过错未如期完成合同约定内容，甲方有权要求终止，并按未完成优化关键字个数所占比例，要求乙方退还相应款项。 
4. 在约定范围内，甲方有权在网站优化期间提出相关意见,并在网站内容变动前取得乙方同意。

5. 甲方对本合同标的中涉及甲方形象的页面、图像等网站内容享有排他使用权，保证自身网站域名空间正常运行。

6．甲方将在著作权法的范围内使用本合同标的及相关作品、程序、文件源码，乙方不得将其复制、传播、出售或许可给其它第三方。

第四条：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提供专人与甲方联络。

2. 按甲方合同约定的关键字，进行网站优化。另需要甲方确认的内容，乙方应以书面或电子文档交付甲方。 
3. 在要求的期限内，完成网站的优化，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

4. 乙方针对甲方网站优化完毕时应及时通知甲方，并确保完成内容甲方可通过互联网查看。 
第五条：验收 
1. 乙方应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供网站优化结果，或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到优化结果。 
2. 网站优化达到约定效果既为验收合格。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 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证实无法向甲方提供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与乙方中止合同，并索回预付款。

2．任何一方有证据表明对方已经、正在或将要违约，可以中止履行本合同，但应及时通知对方。若对方继续不履行、履行不当或者违反本合同，该方可以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对方以合同额赔偿损失。

3. 因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战争、罢工、停电、政府行为等造成双方不能履行本合同义务，双方通过书面的形式通知对方，本合同即告中止。

第七条 保密条款 
双方应严格保守在合作过程中所了解的对方的商业及技术机密，否则应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和刑事责任。

第八条 以上条款如有未尽事宜，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加以补充，附件有效。

第九条 此合同可以以发送电子邮件或电子文档方式交付双方，既为有效。电子方式支付费用的支付记录既作为合同付款依据。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北京万通网维科技服务中心
代表：                             代表：

2008年 月  日                    2008年  月  日
附件1：网站优化工作进度与安排、价款、交付和验收方式

   项目工作内容：

1、 甲方提出优化的网站网址为： 
整站优化总体费用为    元 
需要优化的关键字为： 
实现和收费：通过以上关键词，甲方网站的网页内容出现在google或百度网站自由查询结果的首页1－10名（非广告结果）。

实现结果以搜索引擎自由查询为准，既甲方网站的网页内容，通过使用指定的以上关键字在google网站http://www.google.com(cn) 和百度网站http://www.baidu.com的查询结果优化首页出现（优化首页是指左侧投放付费广告后的前10名，次页第3、4、5页类推）。

验收结果不能达到首页时，优化实现前3页的收费50％，优化实现前5页的收费25％，全部关键字未达到前5页的退还全部甲方预付款。

付余款比例按照验收实现个数与合同约定个数所占比例确定。

二、付款方式    

本合同款项总计      元 ，签订后三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    元为定金以及网页修改费用零元。余款    元，在优化完成验收之后，甲方按照实际效果按比例付余款。争得甲方同意，验收后，可以对未实现部分继续优化2个月，仍不能实现的，甲方不需付款，合同结束；实现效果提升的，甲方仍按验收实现效果增加余款支付，合同结束。

三、 优化周期 

甲方在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将必要资料交给乙方，并将定金交付乙方。定金交付后合同成

立并生效。乙方在1－4个月内，完成网站优化工作,并通知甲方。甲方在网站优化完成后1周内，对网站优化结果验收。甲方在验收后，按以上时间约定付款给乙方。
四、 合同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为自合同成立之日起到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止。

五、 其他 
	
	甲方联系方式
	乙方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银行帐号
	
	开 户 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

账号:吴秀丽 卡号:9558800200107977585

	联系电话
	
	010－81493568转801

	手  机
	
	北京13601250204 其他：01086429990

	电子邮件
	
	jiao@beijingweb.net

	其  他
	
	QQ：613441 传真：01081493568转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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